
釋“占、視兆間也"

劉真是爵

〈說丈﹒卡部〉云:

占、兩見兆間也。( {說丈言吉林〉頁一三八五)

各家很少解釋涉及“間"字，祇有桂龍的〈說文義證〉云:

可見兆間也"者、 〈廣雅〉 “占、誰也，'，言譏間也。( {說丈詰林〉同頁)

r筠〈說丈令J讀〉說與桂氏相同，似乎是以“論"與“問"為同義詞，肉上j、“誰間"特

“占"。朱駿特〈說文通訓定啤〉云:

〈漢書﹒韓安國傳> : “發政占古語。"注: “〔占〕間也。"

〔標熙本〈漢書〉頁三四O一J {茍 F ﹒賦> : “諸占之五泰。"

注: “〔占〕、驗也。" [{茍于集解〉卷十八頁十五上J (同上)

朱氏雖然引證不同，但同樣以“驗" “間"釋“占"。至於桂、 1: 、朱三家是何以為“視

兆間也"的“間"字是“誰間"的意思，與“占"字是同義，就很難斷定。扯少，如果

他們不以為“間"字是“誰問"的意思 他們卻未就“間"字的意義加以解釋。按丈義

可見兆間也"的“問"字不可能讀如字。第一、間應在的龜之先，現在既已有兆而艾已

經“視兆"，則不應再有所間。第二、從語法的角垃杆， “占、視兆間也， " 1，)末的兩

誦“也"字表示判斷，就是說“占"就是“視兆間"。這樣“兆間"祇能是“視"的實

語。如果“間"讀如字作動詞看待，則“視兆間也"就自成判斷句，說的是“視兆"就

是“間"。這一來， “占"字便沒有若落。如果這分析是對的話， “兆間"是“視"的

賓語，祇能是→個複合詞。{禮記﹒玉藻> : 

←人定龜，史定墨，君定體。(阮刻〈十三經注疏〉本〈禮記注疏〉在二十九頁十)

“史定墨"句鄭注云:

視兆主席也。

鄭注的“視兆土耳也"與〈說丈〉的“視兆間也"句法完全相同，干干來“兆間"就是“兆

主席" 。

〈方言〉在六云:

器破而未離謂之蟹。( {方言校三鑫及通檢〉頁四卜三)

郭璞注:

音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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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周禮} : 

大卡掌三兆之潭，一目玉兆;二日瓦兆;三回原兆。

鄭注云:

兆者，昀龜發於火，其形可占，其象似玉、瓦、原之聲蟬，是用名之焉。

〈釋文〉云:

堂、許堇F反。沈依聶氏昔間，云“依字作堂。堂、玉之訴也，龜兆丈似之。"

( {周禮注疏〉卷二十四頁十)

望字原來指玉主席，但因為龜兆似之，所以龜兆也可以叫做堂。堂字亦作壺，郭璞注和〈經

典釋丈〉所引沈氏都音間。那麼 “視兆間也"的“間"字應該是“堂"的借字。

〈周禮〉除了上引一段文字外，還有〈占人〉一段與此有關:

凡卡 1年、君占體，大夫占色，史占墨， 卡人占主席。

鄭〈注〉云:

墨、兆廣也。主席、兆堂也。

賈〈疏〉云:

“墨、兆廣也"者，據兆之正釁處為“兆廣"， “所[準注文“所"應作“訴"J 、

兆釁〔準注文應有“也"字J "者，正墨旁有奇釁鐸者為“兆釁"也。( {周

禮注琉〉卷二十四頁二十二)

孫言台讓〈周禮正義〉云:

案賈說是也。{說丈﹒土部〉云: “墨、書墨也。" [{說丈詰林〉頁六一三

八〕 “埔、裂也。" [同書頁六一五一〕 “訴"即“塘"之隸變。 “壺"者，

“釁"之俗。 “墨"蓋謂龜兆所發之大畫，如以墨畫物之界域明顯。 “主席"則

大畫乏旁訴裂之細文，即〈大門住所謂“釁蟬"。

〈史記﹒龜策(專〉說←法云:

大者、身也。小者、枝也。[標熙本頁三二五OJ

〈蘇氏演義〉引〈卡法〉云:

大日兆、旁出丈日支。[商務1956本頁十五〕

“壺"即“枝"也。

""....墨、主席對丈則異，散文則通，故〈玉藻} : “史定墨，" {注〉云:

“視兆訴也。"孔〈疏〉云: “凡卡必以墨畫龜，求其吉兆。若“←從"、墨

而兆廣謂乏“←[“卡" {禮記注疏〉原作“下" J 從"，......但拆[阮校謂

本亦作主席，下同。〕是從墨而裂，其旁枝細出謂之為聖拆。" [{禮記注疏〉

卷二十九頁十〕

是大主席稱為“兆廣"，小主席稱為“兆堂"也。(國學基本叢書本〈周禮正義〉

第十王冊頁八四)

據鄭注“兆宜1." 是龜←白宮術語，與“兆廣"相對。 “兆廣"是龜甲的主要主席裂，而“兆

聖"則是旁枝的主席製，但不與“兆廣"對學時，大蓋也可以通指土耳裂。 “聖"字有兩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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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音，一是“許野反"，一是音間，讀“許都反"與“釁"通，讀問則與“堂"通。

“釁"字與“雯"字讀音雖然有則，但意義基本相同，都是解作瑕隙的。至於“釁"字

血祭一義則朱駿聾〈說文通訓定聲〉說“凡殺牲以血塗主席蟬，如廟聶鍾鼓龜策寶器之屬，

因遂薦牲以祭日釁。" ( <說文詰林〉頁一一五五)這就是認為以血塗主席褲一義是從拆

蟑引伸而來的。因為“壺"字有問音，所以許慎借間為“:墅"而所用的“兆堂"一詞在[J

是東i霎時代通行的術語。


